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公告编号：

2015-090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峨眉山市乐都镇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1,831,57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学品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汪鸣先生、冯晓女士、李孟刚先生、陈玉年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闫蜀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胡耀君、范仲明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转让乐山市商业银行股权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1,831,572 1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核销公司部分其他应付款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1,831,572 1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转让乐山市商

业银行股权的提案

4,828,

588

100 0 0.00 0 0.00

2

关于核销公司部分

其他应付款的提案

4,828,

588

1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乐嘉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媛、李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石岘纸业 公告编号：

2015-099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延吉市国际饭店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4,907,55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修刚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召集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廖锦华先生、董晓峰女士、独立董事冯

茹梅女士、崔雪梅女士、金义善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喜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崔文根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4,907,551 1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0,203,551 97.31 4,704,000 2.69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15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4,907,551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免去董晓峰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0,199,751 97.30 4,707,800 2.7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公司补选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5.01

朱胜英

161,151,905 92.13

是

5.02

李东锋

161,155,103 92.13

是

5.03

孔汀筠

161,151,903 92.13

是

5.04

朱炎新

161,156,903 92.13

是

6、关于公司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6.01

常小刚

166,349,852 95.10

是

6.02

朱莲美

166,394,852 95.13

是

6.03

冯国樑

166,370,052 95.11

是

7、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7.01

胡书仁

167,340,753 95.67

是

7.02

杨纯

167,343,953 95.6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

数

比例

（

%

）

1

关于变更公司经

营范围的议案

15,293,

507

100 0 0 0 0

2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10,589,

507

69.24 4,704,000 30.76 0 0

3

关于变更公司

2015

年度会计报表审

计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15,293,

507

100 0 0 0 0

4

关于免去董晓峰

女士董事职务的

议案

10,585,

707

69.21 4,707,800 30.79 0 0

5.01

朱胜英

1,537,861 10.05

5.02

李东锋

1,541,059 10.07

5.03

孔汀筠

1,537,859 10.05

5.04

朱炎新

1,542,859 10.08

6.01

常小刚

6,735,808 44.04

6.02

朱莲美

6,780,808 44.33

6.03

冯国樑

6,756,008 44.17

7.01

胡书仁

7,726,709 50.52

7.02

杨纯

7,729,909 50.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

律师：隋海波、李国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石岘纸业 编号：临

2015-100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

12月18日以专人送达、 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2015年12月28日下午16时

在延吉市国际饭店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5

人,�公司董事孔汀筠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李东锋先

生代为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常小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独

立董事冯国樑先生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朱胜英女士主持，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选举朱胜英女士为公司董事长、选举李东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

至2017年5月16日止，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简历附后）

有效票数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由于董事的更换，导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完善，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重新调整了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人员。调整后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胜英

委员：李东锋、孔汀筠、常小刚、朱莲美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莲美

委员：朱胜英、朱炎新、常小刚、冯国樑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常小刚

委员：李东锋、孔汀筠、冯国樑、朱莲美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国樑

?委员：朱胜英、李东锋、常小刚、朱莲美

有效票数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简历：

1、朱胜英，女，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5年11月

起至今，任天津盛鑫董事、经理。 除此之外，五年内无其他公司职务。

2、李东锋，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至今，

任天津通广集团时代四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石岘纸业 编号：临

2015-101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12

月28日下午16时在延吉国际饭店召开。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

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胡书仁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书面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选举胡书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2017年5月16日止，

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有效票数3票，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附：监事会主席胡书仁先生简历

胡书仁，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武夷山市市

长、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5-50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累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数量（不含本次担保）：60亿日元（合约3.13亿人民币）

●反担保金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公司” ）系公司在日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

要负责公司在日本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和运营管理。为确保日本新能源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日

本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向日本公司追加提供人民币2亿元连带责任担保（公司2013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已审议通过4亿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 即公司向日本公司提供的连

带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用于日本公司融资。

经公司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为日本公司追加提供总额人

民币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并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六位独立

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

注册地：日本东京

注册资本：41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949万元）

出资方：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

经营范围：发电站的建设、运营及管理等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日本公司追加提供人民币2亿元连带责任担保，用于日本公司流动资金融资。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所属全资子公司日本公司追加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用于日本公司流动资金融资，是为确保公司在日本新能源项目的顺利开展，实现公司利益

最大化， 并经公司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 公司六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公司为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6.54亿元，占公司净

资产的比例为37.10%。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21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公告编号：

2015-5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青松城大酒店四楼劲松厅（上海市肇嘉浜路 77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06,078,76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5.71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运丹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2人，董事长王运丹、董事王怀明出席了会议，其他董事因

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1人，监事何志亮出席了会议，其他监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夏梅兴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5,588,862 99.9652 466,800 0.0332 23,100 0.0016

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开立履约保函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05,588,862 99.9652 466,800 0.0332 23,100 0.001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3.01

董事候选人

：

王建

功

1,406,055,962 99.9984

是

3.02

董事候选人

：

王金

涛

1,405,587,717 99.965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2

公 司 关 于 为 上 海

上 电 电 力 工 程 有

限公司开立

履 约 保 函 提

供担保的议案

451,134 47.9402 466,800 49.6050 23,100 2.4548

3.01

董事候选人

：

王建

功

918,234 97.5771

3.02

董事候选人

：

王金

涛

449,989 47.818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建文、叶菲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电力股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15-108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12月25日、12月2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和实

际控制人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询，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12月25日、12月2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

25日起停牌；9月10日，公司进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连续停牌。 2015

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等相关议

案， 并于2015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刊登了相关公告。 根据有关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自2015年12月9日起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2015年12月17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

【2015】2012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 ），根据《审核意见

函》的要求，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

回复，并对预案及预案摘要进行了修订及补充，有关回复及修订后的

预案、预案摘要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2月23日复牌。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询，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

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及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4、经公司核实，公司目前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

5、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核实并披露的

其他事项。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已披露的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

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有权部门批

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2、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000632

公告编号：

2015-7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2月28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谢明锋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谢明锋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所担任的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谢明锋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谢明锋先生辞职后，将不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对谢明锋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000632

公告编号：

2015-7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5

年12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2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

送达。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高旭斌先生主持。根据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提案》。

根据总裁高旭斌先生提议，公司拟聘任邵晓晖女士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详见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75）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000632

公告编号：

2015-75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5

年12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旭斌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5年

12月25日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

加表决董事7人。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作出如下决定：

接受公司总裁高旭斌先生的提名，聘任邵晓晖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项任命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公告编号：

2015-76，详见巨潮资讯网）。 邵晓晖女士简历和基本情况附后。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附：邵晓晖女士简历和基本情况

邵晓晖，女，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中国银行马江支行客户发展部

经理、公司业务科科长，招商银行福州分行五四支行公司业务部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招

商银行福州分行东水支行行长，招商银行福州分行零售部总经理，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营业

部总经理。

邵晓晖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5-80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2月18日，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38万吨/年采选工程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区投资建设38万吨/年采

选工程项目。 近日，公司进一步推动了该项目，收到了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安徽省

司尔特肥业股份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采选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安全生产许可证》登记信息

1、编 号：（皖）FM安许证字〔2015〕7088号

2、单位名称：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

矿

3、主要负责人：刘忠正

4、单位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朱桥乡北山

5、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许可范围：硫铁矿、高岭土地下开采

7、有效期限：2015年12月25日至2018年12月24日

二、 关于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采选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情况

说明

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采选一期工程履行了非煤矿山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的相关程序；安全设施已通过竣工验收，并于近日收到了安徽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皖经信非煤函〔2015〕1485号）《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

份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采选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函》。 公司

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完成了基建工作，矿山采矿工程具备了地下开采硫铁矿、

高岭土38万吨/年的生产能力， 选矿工程具备了处理硫铁矿原矿35万吨/年的

生产能力，基本具备了生产条件。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相继办理完成并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获得了

从事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开采业务所必需的许可和条件。 该项目顺利

投产将有利于公司丰富产品品种，调整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降低生产成

本，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市场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项目对公司

2015年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安全生产许可证》。

2、《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采选一

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函》。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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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关于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申请

边部及深部勘探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皖矿储评字〔2013〕038号 “关于《安徽省宣城

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床生产勘探地质报告》评审意见，并结合现有宣城市

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地质剖面图分析，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向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提交了《关于要求对安徽省司尔特肥业

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矿权边部及深部勘查工作的请

示》。 近日，公司收到了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皖国土资函〔2015〕1910号）《安

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申请边部及深部勘探

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 ）。 具体内容如下：

一、复函主要内容

1、同意公司在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采矿权深部及采矿权南部进行

硫铁矿勘查，勘查面积0.5175平方公里，勘探矿种属于一类高风险矿种。

2、公司应委托有资质的地质勘查单位开展勘查工作，在2年内提交地质勘

查报告，并经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后，重新申请划定矿区范围。

3、公司应同时承担查明的深部资源在申请转采时，因规划安全、环保等因

素不符合采矿权扩界要求的风险。

二、对公司的影响

2014年2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

设38万吨/年采选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

区投资建设38万吨/年采选工程项目。本次复函同意对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

铁矿矿权边部及深部勘探申请，是对上述投资项目的补充，有利于挖掘矿山多

金属矿种、富矿的潜力，增加资源储量，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后续勘查并开采出

矿，将会增加公司经营业绩，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由于公司对矿产资源的行政审批、可勘查量、勘查品种、后续采储量以及

市场行情的把握等方面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马尾山硫铁矿申请边部及

深部勘探的复函》。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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